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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 

（商资函［2012］919号） 

 

天津市、上海市商务委： 

 

你们报来的商业保理试点实施方案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根据《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12]419 号）要求，

商务部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评审。原则同意天津市、上海市分别在滨海新区、

浦东新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的实施方案，请按以下要求做好设立商业保理公司工作。 

 

  （一）商业保理公司的设立条件是：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拥有 2 名以

上具有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级管理人员，境外投资者或其关联实体具有

从事保理业务的业绩和经验。 

 

（二）商业保理公司的设立及变更审批原则上有天津市、上海市商务委按现行审批权限

负责。行业分类暂定为“租赁及商务服务业”项下的“其他商务服务”（749）。 

 

（三）商业保理公司名称中应标明“商业保理”字样。 

 

（四）商业保理公司开展业务时风险资产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倍。 

 

（五）商业保理公司应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应收账款

转让登记，将应收账款权属状态予以公示。 

 

二、请尽快制定商业保理试点办法，认真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三、请于每年 1月底（7月底）前将试点企业设立情况、上一年度（上半年）运营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报商务部（外资司、市场秩序司）。试点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商

务部反映。 

 

 

商务部 

二○一二年十月九日 

 


